中共奇台县财政局（国资局）党组关于昌吉州党委第七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社会公开稿）
（此件有删减）
根据州党委和县委统一部署，2023年5月16日至6月21日，昌吉州党委第七巡察组对中共奇台县财政局（国资局）党组进行了常规巡察。2023年8月18日，昌吉州党委第七巡察组向奇台县财政局（国资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情况方面
（一）局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不透。
1.局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不透。(略)（此问题已整改）

2.38家预算单位未制定采购预算和采购年初计划，涉及货物、工程、服务等领域均未制定采购预算和年初采购计划。

整改情况：一是2023年9月12日，由县财政局采购办牵头，举办奇台县预算单位财务人员政府采购专题培训班，集中培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区州《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及业务工作，要求各预算单位严格落实预算执行的主体责任，科学合理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提升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二是安排各预算单位正在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编制各预算单位2024年度政府采购预算。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3.财务附件不完整，未附清单明细。

整改情况：一是加强财会理论学习培训，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提高财政干部财会理论水平和处理业务能力。二是修订完善《奇台县财政局财务管理和内控制度》。三是严格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要求，严格规范记账，杜绝今后发生类似的行为。四是加强财务人员教育管理，学习相关财务制度，对票据不全或附件缺失的一律不予支出。
4.未登记固定资产。

整改情况：一是通过干部夜校和党组中心组，认真学习《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对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修订完善《奇台县财政局（国资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压实资产管理的责任。三是已对未登记固定资产录入资产管理系统，并进行调整账务处理，杜绝今后发生类似的行为。同时，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进一步提高财政干部财会理论水平和处理业务能力。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察、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5.基层党组织建设。(略)（此问题已整改）
6.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少，警示教育不到位。

整改情况：一是财政局党组年初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规定》等条例办法，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二是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持续推动财政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7.廉政谈话流于形式。
整改情况：一是修订完善了《奇台县财政局（国资局）廉政谈话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谈话主体与谈话类型、谈话内容、谈话方式与谈话程序、谈话要求。二是制定廉政谈话方案、谈话提纲、谈话时间安排表及谈话记录表，党组书记与班子成员及国有企业负责人谈，班子成员与分管领域科室长谈，各科室长与科室工作人员谈，并做好了档案资料的归档工作。

8.县财政未安排工会经费预算，局党组未按照工会实施细则，扣缴个人工会会费，未落实职工工会福利。

整改情况：一是通过干部夜校和党组中心组，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预算管理办法》《关于依法做好工会经费独立核算工作的通知》（总工办发〔2005〕3号）《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依法做好工会经费独立核算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新工发〔2005〕43号）《关于自治区财政拨款行政事业单位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新财预〔2008〕41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工办〔2019〕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二是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按照会员工资收入的5‰，已足额收取2022年2023年会员应交的会费，在政策规定范围和财力允许情况下落实好职工集体福利支出。三是已将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2%安排工会经费预算，纳入2024年年初预算编制计划。
（四）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

巡察整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阶段，县财政局（国资局）党组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整改落实，进一步巩固整改成果，以巡察整改成效促进财政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对照巡察整改工作要求，把巡察整改工作与全面从严治党、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对已经完成的整改事项，主动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对尚未全部完成需要逐步解决的，按照整改方案确定的完成时限和整改措施，持续发力，跟踪问效，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

（二）持续完善各项制度。对已经建立的制度，加强制度执行力，对制度尚不完善的，深化研讨、把握关键、抓好制度建设。以本次巡察整改为契机，坚持举一反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加快转变工作作风，坚持不懈抓好整改深化工作，努力做到标本兼治。同时，巩固和扩大整改成果，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长效机制。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994-7222069；邮政信箱：奇台县魁星东街1369号。

中共奇台县财政局（国资局）党组

2023年12月18日

